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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续存为定期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部分募集资金续存为定期存款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大朗支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结合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

况，公司已将部分募集资金续存为定期存款并通知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

体情况如下： 

公司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95000100100456905。为提高募集资金收益,其中部分募集资金续存为定期存款

的情况为： 

单位：万元  

存单号     存入日期  存入金额   存期   利率（%）  起息日     到期日  

510153668   2015-6-24   1012.92    三个月   2.200%     2015-6-24     2015-9-24 

510153669   2015-6-24   506.46     三个月   2.200%     2015-6-24     2015-9-24 

510153670   2015-6-24   1012.92    三个月   2.200%     2015-6-24     2015-9-24  

二、上述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一）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相同方式续存、公司同时承诺续存均从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中经过，并通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不得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设定质押。  

（三）公司上述定期存款账户不得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公司如需支取资金，



上述定期存款必须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公司将在部分募集资金存为定期存款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26 日 


